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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發燒理財、生活等相關議題，都將在
財經新聞一一呈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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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／公關部  資料來源／金管會、國稅局、勞動部

民
眾
應
注
意
行
車
安
全
及
汽
車
保
險
權
益
保
障

 

清
明
假
期
，
應
注
意
行
車
安
全
，
另
為
確
保
駕
駛
汽
車
時

之
保
險
保
障
，
金
管
會
提
醒
，
應
檢
視
所
投
保
汽
車
保
險
之

保
險
期
間
，
如
已
到
期
，
應
儘
速
洽
保
險
公
司
辦
理
續
保
手

續
。
亦
應
同
時
檢
視
汽
車
保
險
保
障
範
圍
是
否
符
合
自
身
需

求
，
以
確
保
自
身
權
益
。

 

目
前
市
場
上
銷
售
之
汽
車
保
險
，
除
應
投
保
強
制
汽
車
責

任
保
險
外
，
主
要
包
含
以
下
任
意
汽
車
保
險
商
品
：

 
一
、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（
傷
害
責
任
、
財
損
責
任
）
：

傷
害
責
任
是
於
被
保
險
人
因
所
有
、
使
用
或
管
理
被
保
險
汽

車
發
生
意
外
事
故
，
致
第
三
人
傷
害
或
死
亡
，
依
法
應
負
賠

償
責
任
而
受
賠
償
請
求
時
，
由
保
險
公
司
就
超
過
強
制
汽
車

責
任
保
險
給
付
標
準
以
上
之
部
分
，
對
被
保
險
人
負
賠
償
之

責
；
而
財
損
責
任
是
於
被
保
險
人
因
所
有
、
使
用
或
管
理
被

保
險
汽
車
發
生
意
外
事
故
，
致
第
三
人
財
物
受
有
損
害
，
依

法
應
負
賠
償
責
任
而
受
請
求
賠
償
時
，
由
保
險
公
司
對
被
保

險
人
負
賠
償
之
責
。
此
外
，
保
險
公
司
亦
有
銷
售
超
額
責
任

保
險
商
品
供
民
眾
投
保
，
其
針
對
被
保
險
人
依
法
應
負
之
賠

償
責
任
，
就
超
過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及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
保
險
保
額
部
分
，
由
保
險
公
司
對
被
保
險
人
予
以
理
賠
。

 

二
、
車
體
損
失
保
險
：
大
致
可
分
為
甲
式
、
乙
式
及
丙
式

三
種
，
甲
式
的
承
保
範
圍
較
大
，
除
承
保
汽
車
因
碰
撞
、
傾

覆
、
火
災
、
閃
電
、
雷
擊
、
爆
炸
、
拋
擲
物
或
墜
落
物
所
致

之
損
失
外
，
亦
包
含
第
三
者
之
非
善
意
行
為
、
不
屬
保
險
契

約
特
別
載
明
為
不
保
事
項
之
任
何
其
他
原
因
（
不
明
車
損
）

等
危
險
事
故
所
致
之
毀
損
滅
失
；
乙
式
承
保
範
圍
，
則
排
除

甲
式
之
不
明
車
損
，
範
圍
較
甲
式
小
；
至
於
丙
式
承
保
範
圍

僅
限
於
被
保
險
汽
車
與
車
輛
發
生
碰
撞
、
擦
撞
所
致
之
毀
損

滅
失
。

 

三
、
竊
盜
損
失
保
險
：
承
保
被
保
險
汽
車
因
遭
受
竊
盜
、

搶
奪
、
強
盜
所
致
之
毀
損
滅
失
。

 

金
管
會
表
示
，
汽
車
保
險
實
際
保
障
範
圍
，
視
各
保
險

公
司
保
單
條
款
約
定
或
有
不
同
，
民
眾
可
視
自
身
需
求
適
當

投
保
，
以
獲
得
充
分
保
障
。
如
需
進
一
步
瞭
解
相
關
保
險
資

訊
，
可
以
向
中
華
民
國
產
物
保
險
商
業
同
業
公
會(

免
付
費

專
線
：○

八○
○

二
二
一
七
八
三)

或
各
產
物
保
險
公
司
洽

詢
。

 
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申
請
強
制
險
理
賠
相
當
便
利
，
無
需
找

人
代
辦
，
產
險
公
會
提
醒
消
費
者
，
代
辦
黃
牛
常
利
用
「
資

訊
落
差
」
或
「
特
殊
管
道
」
騙
取
民
眾
，
其
實
『
強
制
險
』

申
辦
理
賠
簡
便
快
速
，
備
齊
證
明
文
件
，
十
個
工
作
日
內
就

會
給
付
保
險
金
，
千
萬
別
被
代
辦
黃
牛
欺
騙
，
產
險
會
指
出
，

請
切
記
，
申
請
理
賠
直
接
找
保
險
公
司
就
對
囉
。

點
擊
下
面
連
結
觀
賞
短
片
，
對
保
險
黃
牛
做
進
一
步
認
識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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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大
措
施 

國
人
便
宜
買
保
障

 

金
管
會
日
前
宣
布
四
大
措
施
，
包
括
提
高
小
額
終
老
保
單

額
度
、
增
加
退
休
平
台
上
的
保
險
商
品
等
等
，
期
能
在
低
利

時
期
，
讓
民
眾
用
較
便
宜
的
保
費
買
到
足
夠
的
保
障
。

  

這
四
大
措
施
第
一
是
二○

二
一
年
上
半
年
將
進
一
步
拉
高

小
額
終
老
保
單
額
度
，
每
人
最
多
可
買
三
張
、
最
高
保
額
七

○

萬
元
；
第
二
是
強
化
與
相
關
部
會
及
各
縣
市
合
作
，
提
供

榮
民
眷
屬
、
中
低
收
入
者
微
型
保
單
。

 
第
三
則
是
七
月
將
上
線
的
退
休
平
台
，
將
上
架
定
期
壽

險
、
重
大
疾
病
險
甲
型
，
透
過
降
低
附
加
費
用
率
及
免
佣

金
費
用
，
且
壽
險
公
司
提
供
投
保
誘
因
，
強
化
保
戶
投
保
意



權益學苑 RICH Rights

15 2021 APR RICH 達人   

願
；
第
四
是
首
季
就
會
推
出
第
六
回
合
生

命
表
，
因
為
平
均
餘
命
延
長
，
將
有
助
壽
險

費
率
降
低
。

 
保
險
局
統
計
，
到
去
年
底
小
額
終
老
保

單
有
效
契
約
已
達
五
五
．
四
萬
件
，
去
年

新
契
約
保
費
十
五
．
二
四
億
元
，
成
長
近

九
％
，
但
新
契
約
件
數
則
只
有
七
．
六
萬

張
，
是
推
出
以
來
最
低
，
為
刺
激
投
保
意

願
，
且
考
量
國
人
平
均
保
額
已
拉
高
到
七○

萬
元
，
保
險
局
上
半
年
將
再
進
一
步
拉
高
小

額
終
老
保
單
的
額
度
，
規
劃
拉
高
到
第
三

張
、
最
高
保
額
七○

萬
元
。
讓
一
些
中
高
齡

者
不
會
因
保
費
太
貴
，
買
不
到
最
基
本
的
保

障
。

 

此
外
，
也
會
在
退
休
平
台
上
增
加
保
險

商
品
，
初
期
是
定
期
壽
險
及
重
大
疾
病
險

甲
型
，
搭
配
第
六
回
合
生
命
表
，
保
險
局
表

示
，
民
眾
可
以
用
比
一
般
保
單
保
費
更
便

宜
的
價
格
，
買
到
保
障
型
商
品
。
先
前
已
請

壽
險
公
司
試
算
五
年
期
、
二○

年
期
及
七○

歲
滿
期
的
定
期
壽
險
，
及
重
大
傷
病
險
（
甲

型
）
，
希
望
各
公
司
能
拿
出
保
費
及
保
障
內

容
更
有
吸
引
力
的
保
單
上
架
。

消
費
者
購
買
保
險
繳
交
保
費

避
免
用
現
金

  

金
管
會
提
醒
消
費
者
購
買
保
險
繳
交
保
險

費
時
，
應
向
經
手
之
業
務
員
索
取
收
據
，
並

最
好
以
信
用
卡
、
銀
行
帳
戶
扣
繳
或
開
立
平

行
及
禁
止
背
書
轉
讓
且
抬
頭
為
保
險
公
司

之
支
票
繳
交
保
險
費
，
以
維
護
自
身
之
權

益
。

  

為
使
繳
交
保
險
費
之
交
易
流
程
清
楚
明

確
，
避
免
爭
議
，
金
管
會
提
醒
消
費
者
繳
交

保
險
費
，
應
留
意
瞭
解
以
下
規
定
：

  

一
、
「
保
險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第
三
條
規
定
，

保
險
公
司
收
取
保
險
費
，
應
由
其
總
公
司
或

分
公
司
簽
發
正
式
收
據
。
故
消
費
者
繳
交
保

費
後
，
如
未
拿
到
保
險
公
司
製
發
之
收
據
，

應
向
保
險
公
司
洽
詢
確
認
，
以
保
障
自
身
權

益
。

  

二
、
「
保
險
業
授
權
代
收
保
險
費
應
注
意

事
項
」
第
二
點
規
定
，
保
險
業
收
取
以
現
金

或
支
票
方
式
繳
納
保
險
費
，
應
「
同
時
」
交

付
保
戶
送
金
單
或
收
據
並
載
明
收
費
時
間
，

保
險
業
授
權
所
屬
保
險
業
務
員
、
保
險
代
理

人
或
其
所
屬
保
險
業
務
員
代
收
保
險
費
，
亦

應
依
規
定
交
付
送
金
單
或
收
據
，
保
險
業
並

應
負
授
權
人
之
責
任
，
以
減
少
消
費
爭
議
。

  

三
、
消
費
者
以
信
用
卡
、
銀
行
帳
戶
扣
繳

保
險
費
時
，
應
注
意
授
權
書
上
相
關
資
料
填

寫
之
正
確
性
，
授
權
人
簽
名
處
應
由
授
權
人

親
自
簽
名
。
又
依
「
保
險
法
」
第
一
一
五

條
規
定
，
利
害
關
係
人
得
代
要
保
人
交
付

保
險
費
，
如
有
以
非
要
保
人
本
人
之
信
用

卡
或
銀
行
帳
戶
扣
繳
保
險
費
者
，
應
先
向

保
險
公
司
瞭
解
應
提
供
之
關
係
證
明
文
件
，

以
避
免
衍
生
相
關
爭
議
。

 

金
管
會
進
一
步
呼
籲
即
使
是
透
過
親
朋

好
友
購
買
保
險
，
消
費
者
於
繳
交
保
險
費

時
，
仍
應
要
求
業
務
員
同
時
交
付
收
據
，

並
核
對
收
據
金
額
及
相
關
資
訊
之
正
確
性
，

如
有
異
常
，
亦
應
向
保
險
公
司
洽
詢
確
認
，

以
確
保
自
身
之
權
益
。

四
大
超
商
代
收
勞
保 

勞
退 

國
保
費

用 

限
額
提
高
至
三
萬
元

  

為
提
升
民
眾
繳
費
便
利
性
，
即
日
起
民
眾

至7
-1

1

、
全
家
、
萊
爾
富
、
O
K

等
四
大

超
商
繳
納
勞
工
保
險
保
險
費
（
含
就
業
保
險

保
險
費
、
工
資
墊
償
基
金
提
繳
費
）
、
勞
工

退
休
金
、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費
，
每
筆
繳
納
上

限
由
原
來
的
新
台
幣
二
萬
元
提
高
至
三
萬

元
。

  

勞
保
局
表
示
，
民
眾
手
上
繳
款
單
如
印
載

「
便
利
商
店
繳
費
以
二
萬
元
為
限
」
字
樣
，

只
要
繳
款
單
應
繳
金
額
在
三
萬
元
以
下
，
仍

可
在
四
大
超
商
繳
納
，
無
須
重
新
申
請
補
發

繳
款
單
。
勞
保
局
並
提
醒
，
到
四
大
超
商
繳

納
勞
保
、
勞
退
、
國
保
費
用
後
，
記
得
核
對

交
易
明
細
表
（
即
小
白
單
）
之
繳
納
金
額
，

並
留
意
超
商
店
員
是
否
在
繳
款
單
收
據
聯

上
加
蓋
有
代
收
日
期
之
收
訖
店
章
，
以
確
保

自
身
權
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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